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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会议 

理事会会议，第二部分 

2018 年 5 月 16 日至 20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12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工作的报告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保护和养护海洋环境的现有措施、

办法和行动概览 

  由荷兰代表团提交 

 一. 导言 

1.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六五条，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作为国际海底管理

局理事会机关的责任之一是审议工作计划申请书。《“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

探规章》第 21 条、《“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第 23 条和《“区域”

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第 23 条也详细规定了这一任务。法技委在审议

时必须确定所提出的勘探工作计划中是否规定应有效保护和养护海洋环境，包括

但不限于考虑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例如见多金属结核规章第 21 条第 4(b)款)。 

2. 同样，《“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草案》要求法技委审议开采工作计划申

请书(见 ISBA/24/LTC/WP.1 第二部分第 3 节和第四部分)。法技委在审议时需要确

定所提出的开采工作计划是否根据《公约》第一四五条，规定应切实保护海洋环

境免受有害影响，包括采用最佳环保办法和预防性办法。 

 二. 提交原因 

3. 在 2017年 8月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二十三届会议上，与会者提请理事会注意，

有一份勘探工作计划申请书涉及的一片区域是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描述，

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域。 

https://undocs.org/ch/ISBA/24/LTC/W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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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审议所提出的勘探或开采工作计划是否规定应有效保护和养护海洋环境

时，法技委需要作出全面和综合的评估。这要求法技委有效监督在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内发生的各种人类活动，以及在这些区域实施的涉及保护和养护海洋环

境的任何现有措施、办法和行动，特别是正在审议的待批工作计划申请所涉及的

区域。 

 三. 目标 

5. 本文概述了截至 2018 年 3 月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为保护和养护海洋环

境采取的现有措施、办法和行动(见附件)。涉及范围包括“区域”和公海(见《公

约》第一(1)条和第八十六条)。这些措施、办法和行动由主管的国际组织或安排采

取。 

6. 法技委在确定所提出的勘探(和未来开采)工作计划是否就有效保护和养护海

洋环境(包括但不限于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出规定时，应同时考虑到在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区域保护和养护海洋环境的现有措施、办法和行动。 

 四. 建议 

7. 请理事会注意到本概览，并请法技委在审议待批的勘探(和未来开采)工作计

划申请书时酌情使用本概览提供的资料。 

8. 此外，谨请理事会请秘书处定期更新有关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保护和养

护海洋环境的现有措施、办法和行动概览。 

  



 ISBA/24/C/15 

 

3/6 18-08760 (C) 

 

附件 

  截至 2018 年 3 月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保护和养护海洋

环境的现有措施、办法和行动概览1  

 本附件包含以下信息： 

• 有关措施、办法和行动的发起者(主管国际组织/安排) 

• 涉及保护和养护海洋环境、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适用的现有措施、

办法和行动清单以及对这些措施、办法和行动内容的简要说明 

• 适用/拟适用/已实施有关措施、办法和行动的区域的地理位置 

组织/公约/协定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措施、办法和行动 地点 

   国际海底 

管理局 

特别环境利益区 

特别环境利益区的运作目标是： 

(a) 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海底区块体系，在其中

禁止采矿活动，以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这个系统必须及早建立，以免其他采矿

宣示进一步造成障碍，导致无法设计具有充分科学

依据的体系； 

(b) 在特别环境利益区中囊括见于克拉里昂－克利

珀顿区的多种生境类型(如海山和破裂带结构)； 

(c) 建立一个“特别环境利益区”体系，避免与现

有宣示区和保留区发生重叠(这也是目前科学设计

的基础)； 

(d) 通过划定禁止采矿区的位置，为现有承包者和

潜在承包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a
 

有 9 个区块被定为特别环境利益区。 

中太平洋克拉

里昂 -克利珀

顿区 

国际海事组

织 (海事组

织) 

特别敏感海区 

特别敏感海区指需要通过海事组织采取行动加以

特别保护的区域，因为这些区域具有公认的生态、

社会经济或科学属性，而这些属性可能易受国际航

运活动的损害。在指定特别敏感海区时，海事组织

必须同时批准或通过一项符合适当法律文书要求

的相关保护措施，以此防止、减轻或消除威胁或所

发现的脆弱性。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没有指定特别敏感海区。 

 

__________________ 

 1 本表格的目的是提供截至 2018 年 3 月的最新完整概览。可能会出现错误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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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约/协定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措施、办法和行动 地点 

    特殊区域 

根据《经 1978 年有关议定书修正的<1973 年国际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防止船污公约》)附则

I、II、IV 和 V 的定义，“特殊区域”系指由于其

海洋学和生态学的情况以及其海洋运输的特殊性

质等公认的技术原因，要求采取特殊强制办法以防

止船舶对海洋造成油类、污水或垃圾污染的海域。 

为防止海洋污染指定了两个特殊区域。 

地中海和南极

周围海域 

 排放控制区 

《防止船污公约》附则 VI 将排放控制区定义为要

求采取特殊强制措施管制船舶排放，以防止、减少

和控制氮氧化物和(或)硫氧化物和(或)颗粒物以

及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同时造成的不利影

响的区域。 

没有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指定排放控制区。 

 

 需要避免的区域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认船舶的航

路划定系统有助于确保海上人命安全、航行安全和

效率以及(或)保护海洋环境。 

没有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指定需要避免的区域。 

 

 

 

 

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
b
 

限制区域包括： 

• 深度限制，一般禁止在区域一定深度以下进行

底层捕捞活动。 

• 技术限制，包括禁止使用特定渔具。 

• 季节限制，在一年的某些时段禁止捕捞活动。 

• 足迹限制，在未事先进行影响评估且没有获得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同意前，禁止在现有区域外

进行底层捕捞(一般根据试探性捕捞协议落实) 

• 禁止所有或某一特定类型捕捞活动的区域。这

些区域由于是已知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或由于

有充分理由怀疑其为脆弱海洋生态系统而禁止

渔业。也可包括作为鱼类重要繁殖区的区域。 

• 渔获量冻结或受季节限制的区域。这些区域并

不禁止捕捞活动，但对渔获量作出管制，使之

不超过过去若干年的平均水平，或可能在一年

地中海、西北

大西洋、东北

大西洋、东南

大西洋、北太

平洋、南太平

洋、南印度洋、

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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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约/协定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措施、办法和行动 地点 

   中的某些时段限制捕捞活动。此类规定还可包

括“避离”规则，作为防止在允许捕捞活动的

区域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保护措施，即当被捕

获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标物种数量超过特定

临界值时，即要求船舶移开若干海里。 

有 8 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制对非高度洄游鱼种

的捕捞。共有多达 50 至 60 个特定区域受到限制。 

《保护东北

大西洋海洋

环境公约》

(《奥斯巴公

约》) 

《奥斯巴公约》规定的海洋保护区 

《奥斯巴公约》所有缔约方共同保护海床和(或)底

土和(或)水柱。 

《奥斯巴公约》指定了 7 个海洋保护区。 

东北大西洋 

 

《保护地中

海海洋环境

和沿海区域

公约》(《巴

塞 罗 那 公

约》) 

对地中海有重要性的特别保护区 

对地中海有重要性的特别保护区旨在保护具有代

表性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濒危生境和对濒危物

种生存至关重要的生境。 

《巴塞罗那公约》指定了 1 个对地中海有重要性的特

别保护区。 

地中海 

 

《保护南太

平洋区域自

然资源和环

境 公 约 》

(《努美阿公

约》) 

海洋保护区和陆海保护区 

《努美阿公约》没有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采取

措施(南太平洋) 

 

 

 

《 南 极 条

约》 

南极特别保护区(海洋或陆海) 

为保护具有突出环境、科学、历史、美学或荒野价

值的区域，可指定南极特别保护区。鼓励《条约》

缔约方确定需要避免受到人为干扰、代表主要生态

系统、具有独特性、特殊科学意义、突出地质特征

和(或)自然和历史价值的区域并将其纳入南极特

别保护区。
c 
进入南极特别保护区需要许可证。 

《南极条约》指定了 11 个南极特别保护区(两个海

洋区域和 9 个陆海区域)。 

南极周围的海

洋 

 

 

 

 

 

 南极特别管理区(陆海) 

可指定南极特别管理区，以协助规划和协调活动，

避免潜在冲突，改善缔约方之间的合作或尽量减少

南极周围的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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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约/协定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措施、办法和行动 地点 

   对环境的影响。
d 
南极特别管理区可为各类活动相

互作用或造成重要累积环境影响的区域，也可为拥

有具历史价值的地点或古迹的区域。进入南极特别

管理区不需要许可证。南极特别管理区可能在其区

域内包含一个或多个南极特别保护区。目前指定了

两个南极特别管理区，均为陆海区域。
e
 

《南极条约》指定了两个南极特别管理区(陆海) 

《生物多样

性公约》 

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 

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提供了一系

列区域，以供鼓励各国彼此合作，共同确定和采取

措施，加强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此类

区域并不对各国施加提供保护的法律义务。《生物

多样性公约》建立了经区域研讨会讨论产生的具有

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海洋区域的公共资料库，其中

标示了这些区域的地理位置。
f
 

在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确

定了具有重要

生态或生物意

义的大范围海

洋区域，特别

是在北太平洋

和中太平洋、

西北大西洋、

中大西洋和南

印度洋 

自愿和单方

面举措 

渔业团体南印度洋深海渔业协会自愿禁止在南印

度洋 13 个区域的捕捞 

南印度洋 

 欧洲联盟/西班牙单方面禁止在西南大西洋(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管理范围以外)进行底层捕捞 

西南大西洋 

 马尾藻海委员会，百慕大、其他 8 个国家、非政府

组织和私人捐助者采取的自愿措施 

马尾藻海 

 a 另见 ISBA/17/LTC/7，第 39 段。 

 b 包括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南极海生委)。 

 c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件五，第 3 条)。 

 d 同上，第 4 条。 

 e 南极洲东部乔治五世地联邦湾丹尼森角第 3 号南极特别管理区已被《南极条约》秘书处取

消。见 www.ats.aq/devPH/apa/ep_protected_detail.aspx?type=3&id=76&lang=e。 

 f 见 www.cbd.int/ebsa/。 

 

https://undocs.org/ch/ISBA/17/LTC/7
http://www.ats.aq/devPH/apa/ep_protected_detail.aspx?type=3&id=76&lang=e
http://www.cbd.int/ebsa/

